
省部级科研平台申报工作流程 

 
 

申报部门与学校科技管理部门沟通协调，提出申报意向 

申报部门填写相关科研平台申请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或组建方案等，

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学校科技管理部门 

学校科技管理部门对申报资料进行初审后，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评审，

择优推荐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

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答辩或者现场考察 

学校科技管理部门根据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下发科研平台申报通知 

申报部门组织专家进行建设计划任务书或建设方案论证，并上报学校

科技管理部门 

上级主管部门发布评审结果 

学校科技管理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上报相关资料 

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立项批文和相关资金 



注意事项： 

1．上述省部级科研平台主要包括教育部重点实验室（工程研究中

心）、交通运输部行业重点实验室、省级“2011 协同创新中心”、省部级

创新团队、省级重点实验室、工程实验室（含国家与地方联合共建）、工

程技术（研究）中心、工业设计中心、省高校重点实验室、省高校产学研

合作示范基地等。 

2．不同部门对科研平台的申报时间有不同的规定。学校科技管理部

门将时刻关注各类科研平台的最新动态，并及时在科技管理部门网站发布

科研平台申报的有关信息。 

3. 了解各类科研平台的管理办法、申报条件及实施意见。 

4. 按照各类科研平台申报指南、相关表格及要求填报内容。 

 


